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制度

（2025 年 10 月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资金管理，建立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长效

机制，杜绝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行为的发生，有效保护

公司、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人的合法权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关

于进一步做好清理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工作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相关规范性文件以及《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及纳入公司合并会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与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上述资金往来应当严格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进行决策和实施。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维护公司资金安全有法定义务。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资金占用包括但不限于：

（一）经营性资金占用：指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通过采购、

销售等生产经营环节的关联交易产生的资金占用；

（二）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指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垫付工

资与福利、保险、广告等费用、承担成本和其他支出、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他关联方有偿或无偿直接或间接拆借资金、代偿债务及其他在没有商品和劳

务对价情况下提供给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使用的资金等。

第二章 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的原则



第四条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负有诚信义务。

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不得利用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金占

用、违规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

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与公司发生的经营性资金往来中，不得

占用公司资金。

第五条 公司不得以下列方式将资金直接或者间接地提供给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使用：

（一）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垫支工资、福利、保险、广告

等费用、承担成本和其他支出；

（二）有偿或者无偿地拆借公司的资金（含委托贷款）给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使用，但公司参股公司的其他股东同比例提供资金的除外。前

述所称“参股公司”，不包括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

（三）委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进行投资活动；

（四）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

承兑汇票，以及在没有商品和劳务对价情况下或者明显有悖商业逻辑情况下以采

购款、资产转让款、预付款等方式提供资金；

（五）代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偿还债务；

（六）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方式。

第六条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发生的采购、销售等关

联交易必须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进行决策和实施。发生关联交易行为后，应及时结算，不得形

成非正常的经营性资金占用。

第七条 公司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提供的担保，应严格遵

守《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未

经董事会或股东会批准，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对外担保。

第八条 公司严格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的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的行为，并持续建立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长效机

制。公司财务管理中心和风控管理中心应分别定期检查公司财务部门及下属子公



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情况，杜绝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的发生。

第三章 公司董事会、高管人员的责任

第九条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维护公司资金安全，应按照《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勤勉尽职，切实履行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行为的职责。

第十条 公司董事长是防止资金占用、资金占用清欠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第十一条 公司股东会、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按照各自权限和职责审议批

准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通过采购、销售、相互提供劳务等

生产经营环节产生的关联交易行为。

第十二条 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不及时偿还公司对其提供

的担保而形成的债务，占用、转移公司资金、资产或者其他资源而给公司造成损

失或者可能造成损失的，公司董事会应当及时采取追讨、诉讼、财产保全、责令

提供担保等保护性措施避免或者减少损失，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三条 公司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的资金，原则上

应当以现金清偿。严格控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以非现金资产清

偿占用的公司资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拟用非现金资产清偿占

用的公司资金，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用于抵偿的资产必须属于公司同一业务体系，并有利于增强公司独立

性和核心竞争力，减少关联交易，不得是尚未投入使用的资产或者没有客观明确

账面净值的资产。

（二）公司应当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中介机构对符合以资抵债条件的

资产进行评估，以资产评估值或者经审计的账面净值作为以资抵债的定价基础，

但最终定价不得损害公司利益，并充分考虑所占用资金的现值予以折扣。

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应当向社会公告。

（三）独立董事应当就公司关联方以资抵债方案发表独立意见，或者聘请符

合《证券法》规定的中介机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四）公司关联方以资抵债方案须经股东会审议批准，关联方股东应当回避



投票。

第十四条 发生资金占用情形，公司应依法制定清欠方案，并及时向各股东

披露。

第四章 责任追究及处罚

第十五条 当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协助、纵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他关联方侵占公司资产时，公司董事会应当视情节轻重对直接责任人给予内部

通报、警告处分及其他处分措施，对负有严重责任的董事应提请股东会予以罢免。

第十六条 公司全体董事应当审慎对待和严格控制对外担保产生的债务风险，

并对违规的对外担保产生的损失依法承担连带责任。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与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产生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情况，给公司

造成不良影响的，公司将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关处分及经济处罚；给公司或投资

者造成损失的，还应赔偿损失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或与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中国证监

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抵触的，按法律、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本制度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实施，修改时亦同。

第十九条 本制度的解释由公司董事会负责。


